




桂司干〔2019〕4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关于程静等同志套转职级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局）、各直属单位：
根据厅党委研究，决定：
程静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二级主任科员；
陈童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二级主任科员；
吴艳林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四级主任科员；
李君云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包珊山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郑海梅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李佳祺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冯坚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李仁兴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卢姮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唐慧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叶仕乾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陈安然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黄海霞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四级调研员；
蒋铁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蒋双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吴卫华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于亚楠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四级主任科员；
吴定一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培训处二级主任科员；
陈万斐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培训处二级主任科员；
覃韦榜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处二级主任科员；
蒙艳芬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处二级主任科员；
黎峻林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处二级主任科员；
管绍良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督察处二级调研员；
梁璇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督察处四级调研员；
李佳笑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法治督察处四级主任科员；
李福海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一处二级调研员；
甘谨榕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一处二级主任科员；
廖少京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处四级调研员；
黄崇明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处二级主任科员；
孙玲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处二级主任科员；
陈斌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莉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曙光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二级调研员；
莫振华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隽航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潘清祀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
刘日航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莫洪兰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周莉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梁斯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刘林峰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陈武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甘加龙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二级调研员；
叶祖盛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二级主任科员；
黎肖萍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二级主任科员；
许云生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潘月明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耿文晖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王书建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刘美丽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琦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杨波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黄江波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二级调研员；
覃爱宁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四级调研员；
宋彬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二级主任科员；
吴晓花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青青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二级主任科员；
黄素芬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二级调研员；
何月娟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二级调研员；
王红艳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二级调研员；
罗坚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四级调研员；
李奔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梁晶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黄东明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杨怀甫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二级调研员；
卢德庆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黄松毅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陈莉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苏希婷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林峰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调研员；
李芳真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调研员；
黄小晶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四级调研员；
梁寒冰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主任科员；
黄芳玉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主任科员；
宣津津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主任科员；
陈新舜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二级主任科员；
何家婧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科技信息处二级主任科员；
白红凡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王巾豪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谢玲丹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罗旭波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
王莉莉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二级调研员；
傅倩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林小丽同志（女）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雷宇鹏同志套转为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桂组发〔2019〕11号）有关规定，职级套转时间从2019年6月1日算起，原任非领导职务自然免除。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bookmark: _GoBack]                        2019年10月9日



















抄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抄送：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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